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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會第 16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30日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本部 302會議室 

主席：李召集委員明濱                                     紀錄：成庭甄 

出席委員：陳委員快樂（請假）、陳委員正宗（請假）、楊委員延光、郭委員乃

文、姜委員忠信、張委員自強、林委員惠珠、張委員如杏（請假）、

蔡委員欣玲、徐委員畢卿、吳委員文正、滕委員西華、李委員麗娟、

陳委員仙季、李委員淳一、張委員朝翔、金以蓓委員、鄭委員詩文 

列席單位及人員：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呂淑貞理事長、黃盛祥助理、黃

蓉助理、彭宇君助理；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陳瑩真科員；心理及口腔

健康司陳少卿簡任技正、賴淑玲科長、成庭甄專員、張筑鈞助理、

翁羚瑄助理。 

 

一、 主席致詞：(略) 

 

二、確認本會第 15次會議紀錄： 

  決  定：關於該會議紀錄討論事項一：「有關社區精神病人長效針劑方案規劃

一案」，蔡欣玲委員發言重點略以，有關原「病人服藥需要很多社會

心理(psycho social)才能讓病人穩定的服藥…精神病人照顧需要社

區介入….目前居家護理並未加入精神病患，故覺得目前方案會比較

難施行。」乙節，文字更正為「病人服藥需要很多社會心理(psycho 

social)措施才能讓病人穩定的服藥…精神病人照顧需要社區服務介

入….目前居家護理並未納入精神病患，故此方案執行上少了居家護

理一環。」，餘洽悉。 

 

三、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會第 1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  定：案號：1081211-1 解除列管。論人計酬當然為最終目標，若要實施

必須符合專業與實際推動，如有必要可於下期會議提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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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本部「疑似精神疾病者隔離治療或強制檢疫之處理原則」 

  決  定：本案為重大議題，通過本案報告之個案處理流程，惟整個精神照護

體系之防疫須用整體架構規劃，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應當組成小

組，研擬心理衛生體系之因應作為，實務面操作更全面性。一般民

眾被隔離後其心理健康之促進及預防重要，現今有 1925安心專線及

心情溫度計應用程式，使系統更加完善，建議可盤點臺灣的精神醫

療體系、社區心理衛生、社會安全網等資源。總體來說，精神科照

會應當做必然評估、預防機制。 

 

 案由三、本部 109年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服務供給與需求探討及評估計畫」

執行重點   

 決  定：洽悉。 

 

四、討論事項(與會者發言重點摘要如附件) 

  提案：加強精神障礙者多元化社區生活照護，期能有不同社區生活支持服務

的配套方案，為協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穩定於社區生活，且達到延緩

或預防老化的效益，提請討論。(提案者：李委員麗娟、陳委員仙季、

張委員朝翔) 

 決議：同意本提案之重要性及多樣性，精神病人賦歸社區後，社區融入議題

更為複雜，包含身體及心理健康與社會接受等議題。因此資源盤點、

相關體系整合更為重要，若臺北模式在社會局協助下已建立相關社區

照護模式，則應思考如何讓既有資源能繼往開來，將目前有的資源奠

定好，依照數據原則促使各縣市精進，試辦計畫建議可與社家署討論

相關經費或可行方案。 

 

六、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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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會第 16次會議 

與會者發言重點摘要 

 

報告事項一、本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會第 1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以下依所列出、列席人員順序記錄) 

 

滕西華委員 

全民健保針對論人計酬已討論十年以上，然未有疾病納入論人計酬方案內，即

使國外有論人計酬方案也未將精神疾病納入，故須弄清楚基礎為何，單一疾病

論人針對思覺失調症個案，對醫院與病人之處需再思考其是否會造成排擠效應

或其他問題。 

 

李明濱召集委員 

(一) 論人計酬當然為最終目標，若要實施必須符合專業與實際推動。 

(二) 針對此案，現階段同意先解除列管，從原本案由延續至考慮該議題之方向

性，惟與論人有關如實務面之議題，請業務單位紀錄並可當作未來規劃之佐

參訊息，如有必要可於下期會議提議、討論。 

 

吳文正委員 

(一) 此案出發點原則上是希望考慮社會安全網對於社區內難處理個案給予長效

針劑，減少社會及對自己的風險；至於論人計酬制度，其較屬衍生性決定。 

(二) 針對難處理且有風險之個案，過去相關學會皆提出有關強制住院給付標準需

做調整，除服藥遵從性外，建議能否思考有關強制住院給付標準是否能超越

目前健保給付標準，鼓勵提高給付，使強制住院業務有人願意執行且更為精

進，同時降低不管是在社會或是個人層面的風險。 

 

報告事項二、本部「疑似精神疾病者隔離治療或強制檢疫之處理原則」 

 

李明濱召集委員 

(一) 其疑似兩字牽扯到多數議題，包含實務操作面等議題，還需各委員提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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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達成檢疫及隔離效益。 

(二) 確定流程為初步概念，未來轉介或住進病房內之個案其專業評估應充分控

管，而在危險性部分，住院病人自殺死亡率高，其病房內配備多，自殺方式

包含上吊、跳樓、撞牆等，應當將自殺危險評估納入，而心口司談及之隔離

造成心理衛生促進，應使用軟體與專業評估相互結合，進入此案重點為確認

流程，於實務面也可通過指引照會精神科處理。 

(三) 此議題範圍廣，建議刪除「疑似」字眼，並討論有何說明能替代。另本案在

實務面操作應更全面性，一般民眾被隔離後其心理健康之促進及預防重要，

現今有 1925安心專線及心情溫度計應用程式，使系統更加完善，而對於社

區方面須有專業評估需凝聚成因應體系，將來疫情會反覆發生，臺灣有強大

的精神醫療體系、社區心理衛生、社會安全網等資源，建議可盤點，另在長

照據點內之老人如何提供心理衛生教育資訊。總體來說，精神科照會應當做

必然評估、預防機制。 

(四) 事情皆有緩急先後，急性的話應是以醫院為基礎，而有精神科問題時，綜合

醫院精神科專業團隊需加入共同照護，建議應成立因應體系的啟動，可由社

會安全網內檢視各個體系，其範圍廣包括預防、處置等，今日議題為嚴重且

發生疫情時如何安排，使非精神科或非精神醫療專業者之心理衛生不歧視，

因此精神醫療團隊之介入與加入重要，而整體因應須由一個小組去策畫。 

(五) 有關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因應，應當有一小組來研析，建議法源依據等相關

規定可整合於精神醫療體系內，使從業人員清楚流程。期望針對不同醫療體

系之機構，建立注意事項並予以彙整。 

 

賴淑玲科長 

(一) 本報告主要是針對近期可能將有個案面臨居家檢疫或隔離，然在無法配合或

未被確診為精神疾病時，其相關單位因應作為，該內容已於疾管署之醫療應

變處理組會議中簡要說明。 

(二) 此流程與綜合醫院現行防疫作為相似，皆以傳染病防治為優先，個案如有精

神方面問題，則由綜合醫院精神科團體專業加入。也謝謝委員提醒隔離、負

壓病房管線多之處，此會再與疾管署討論，並於訂定相關指引時多做補充。 

 

吳文正委員 

(一) 疑似精神疾病患者隔離治療處理建議，此部分皆以傳染病防治為優先，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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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部分不管是用精神衛生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皆會涉及病人權益，其可能因

人身自由限制議題而做討論，可能需提醒不管是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適用傳

染病防治法時提審的部分，若強制治療申請就醫程序未遵守提審法醫事人員

可能會有刑事責任，此為提醒在以防疫為優先的情況下，法律程序上可能有

疏漏之處。 

(二) 嚴重病人防疫期間是以傳染病防治法作為優先考量，在其法考量下若還有精

神疾病時，不管為疑似或確定皆希望有積極行為介入處理精神疾病與傳染病

兩者問題。剛提及必要予以約束其法源依據是為傳染病防治法或精神衛生

法，一旦有約束行為，則人權問題須多加注意。 

(三) 現今專科醫院或綜合醫院其精神科專業性及人力夠，若以傳染病防治法為優

先考量時，其收治順序及嚴重度，是否需先以綜合醫院精神科作為考量，若

一位難求時，再將病人轉置於精神科專科醫院專責病床，其順序是否能讓地

方衛生主管機關更為明確處理。 

 

蔡欣玲委員 

(一) 病人疑似或確診部分會進入負壓/隔離病房，而在護理端部分除安全檢測及

暴力自殺外，建議應將自殺風險評估納入，因在隔離環境下不確定病人問題

何在且表面也無法明顯看出，然實際上可能已有想法，因此自殺風險評估在

疑似或確診之處則皆應執行。 

(二) 病人住進內、外科或隔離病房，其病房內線路或管路極為重要，因此風險須

加強評估，而內、外科病房線路多，也需加強列入考量交班部分。 

 

滕西華委員 

(一) 國際上討論隔離者的心理健康狀態與病人染病議題，再來是關於韓國專科醫

院感染事件，其無相關內、外科照護且也無法轉診至鄰近醫院，而因轉診、

安置導致耽誤救援時間，若收治於專科醫院病人或工作人員感染時，必須關

閉病房或醫院體系，其因應措施為何?如何轉診?  

(二) 不建議使用疑似精神疾病等字眼，應說明一般民眾若出現焦慮、恐慌症狀，

需如何應對，確診病人可遵循精神醫療系統，但非確診病人不應使用疑似精

神病人字眼，應給予其他科適當指引。 

(三) 雖有提供 1925安心專線，然國外提及居家隔離者、醫護人員心理健康問題

日漸嚴重，而在長期住院部分，因為禁止探視、探視次數減少或管制通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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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造成住院病人心理問題，而日間活動病人，可再與精神醫學會討論，多

花心思在此議題上。 

 

張自強委員 

針對日間留院部分是否有相關防疫策略，目前是遵循疾管署落實 TOCC機制，

然近期案例皆為家屬，而個案同住者或家屬也需關心，包括活動應變或交通往

返等，不希望日間留院在綜合醫院成為防疫破口。 

 

林惠珠委員 

相對而言，日間型機構對象有住所可回，但住宿型機構例如康復之家，若因防

疫作為需清空機構，需考慮會造成何種社會問題，若個案需居家檢疫，工作人

員足夠及執行應先思考？且需考量臨時可居家檢疫之處，用以收留住宿型精神

復健機構住民。 

 

討論事項：加強精神障礙者多元化社區生活照護，期能有不同社區生活支持服

務的配套方案，為協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穩定於社區生活，且達到延緩或預防

老化的效益，提請討論。 

 

社家署 

(一) 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部分主要是依據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

業要點以及衛生福利部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處理原則，只要是

符合補助對象，單位皆可提出計畫申請經費支持，若團體有此計畫需求時，

可在時間內提出申請要求，本部受理申請後由各業務單位、司署進行業務初

審與複審。 

(二) 會所計畫的部分，建議心口司評估是否納入指標型計畫，並可向財政部爭取

回饋金支持。 

 

李明濱召集委員 

(一) 議題範圍廣，主題在於慢性精神病患者於社會中賦歸，如何使病人融入社區

生活並提及資源提供與整合的部分，期待可更新精神衛生資源相關網站與流

程利用連結，可使民眾或專業人員上網點閱其資料庫，了解資源何在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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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二) 涵蓋社政、衛政資源，而支持性有很多原因，包含衛生、醫療、社政及長照

等，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各民間團體皆可申請試辦，而各縣市因地制宜模

式，可評估計畫效益，並於未來推展各縣市如何標竿學習。 

(三) 社區為大家皆關心之議題，因為精神病人賦歸社區後，社區融入議題更為複

雜，包含身體及心理健康及社會接受等問題，因此資源盤點、相關體系整合

更為重要，若臺北模式在社會局協助下已建立相關社區照護模式，則應思考

如何讓既有資源能繼往開來，將目前有的資源奠定好，依照數據原則促使各

縣市精進，試辦計畫建議可與社家署討論相關經費或可行方案。 

 

楊延光委員 

本案相當具有開創性，惟需優先考量要獨立處理或整合於大系統內處置，此為

考量支付制度之重要基礎。諮議委員會或部內須計算，若全民健保點值浮動會

造成彼此的困擾，必須先了解需求及能提供服務何在，另外其稅收制度的差異，

在有限的資金下，能夠達成何種效益也是需要考量的。 

 

吳文正委員 

(一) 本人支持多元發展，會所發展來源為紐約活泉之家(Fountain House New 

York)，負責人為病人主導而非專業人員或家屬，其基本性質為社團法人角

色及病人自主團體。 

(二) 民國 95年曾補助北、高兩地，但最終以失敗收場，但性質上中央至地方操

作面有落差，雖計畫為持續進行但地方單位目前尚存在會所，如伊甸基金

會、新竹的心築關懷中心、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等，然性質上可能變為社會

局支持。多元發展可能變為非病人主導，而非工作人員協助創造另一種機構

類型。 

 

李麗娟委員 

(一) 希望藉由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讓多元服務被看見，而精神疾病當醫療模式處

理，未進入人權模式。目前僅臺北市社會局推動會所(clubhouse)模式。 

(二) 目前康復之家或社區復建中心皆想轉型做長照，因其經費較為充足，社政服

務對於精障者而言為看的到但是用不到吃不到，因此提案建議衛政體系尚須

加入其他模式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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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珠委員 

(一) 社區精神病人其狀況不同，並非唯一模式即可服務整體社區病人，其態樣可

分為三個區塊，如積極醫療復建互動模式，針對有復健潛能之個案；長照模

式，則針對老邁且需要照護之個案，目前有日照中心因應；另還有社會福利、

社區支持模式，針對目前不須積極復健但功能也未差到須至長照機構，但日

常生活需要協助或安排，包括人際關係或功能促進等，本人認為會所應屬於

社會福利性質。 

(二) 公益彩券回饋金可多元鼓勵單位申請精神衛生團體獎勵補助計畫等，然推動

社區方案或社區機構根本原因為沒有誘因，另社區機構可近性重要，若要普

及化，如擬照長照方式補足，才能滿足目前於社區內之慢性精神病人普遍需

求。 

(三) 精神復健機構存在長期問題，辦理多年但服務品質難以明顯提升，長照機構

法人化過程中也面臨困難，此過程應需參採了解，而現今精神復健機構於轉

換過程的問題，需要何種資源及程序，需做全盤評估考量。 

 

賴淑玲科長 

此提案需全盤性考量，目前所推動社區照護是以醫療模式來布建資源，現已從

機構式照護朝向社區化模式，惟精神病人不能僅靠醫療模式來提供社區支持 

，希望社政體系能共同投入。精神病人屬於身心障礙者的一員，爰亦需多投入

社會福利資源使病人於社區內能有友善環境與支持。為使各縣市社會局能共同

推動，落實於地方，期待未來社會局建立考核指標，績優縣市可以讓其他縣市

做標竿學習對象，然此為初步想法，尚須考慮政策等。 

 

 

陳仙季委員 

(一) 近幾年公益彩券中央提出計畫案以政策性為主，然推動模式其通過機率不

高。社區居住需與日間資源連結，盤點資源同時，社政於日間照顧模式內精

障個案極少。 

(二) 社區復健中心為日間型提供服務之處，其不可免有存在意義與價值，雖然其

服務可能須做調整，但在評鑑制度與健保給付下，此依然偏重於醫療端，因

此思考社區內是否能有不同的服務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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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西華委員 

(一) 精神障礙者不能以醫療模式為主，另仰賴公益彩卷全額補助有其困難性，全

球經營會所模式已開始轉型，承辦人可能未接受相關訓練，因此可說是經營

類會所的社區多元服務方案。 

(二) 在公彩回饋金補助方面，對於創新方案或精神障礙者社區模式的方案，倒也

沒有強制限定作法，雖有重點方案限於自立生活中心或同儕生活服務，然限

定模式是不利創新服務。 

 

李淳一委員 

目前疫情嚴峻，本人認為須提升國民的心理建設，再來為提醒精神疾病者須按

期服藥，因此建議司內應當扮演疫情穩定且告訴國人不應恐慌。 

 

陳少卿簡任技正 

(一) 本次疫情中，藉由每次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會議，包含醫療應變組與社區

防疫組中，皆提供各管道反映之意見，並隨著疫情滾動式修正、調整，而在

隔離者與檢疫者心理健康促進部分需加緊腳步整合，而簡報內呈現疑似字眼

會再研議修訂。 

(二) 傳染病部分，其醫療機構應變順序會再規劃，而照會體系十分重要會再趕緊

研擬。 

 

 


